
上述三种经济形式
,

可以在 自愿互利的墓础上
,

相互之间广泛发展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

和经济联 合
,
某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

。

法律保护

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共同发展
。

总的说来
,

对我国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
,

应根据它们不同的特点和性质
,

确认它们的法

律地位
。

对它们采取何种管理形式和经营方式
,

应根 据客观需要
,

区别对待
,

不强迫搞
一

个
“
模式方 ,

不强迫互相套用
。

维护这 一原则
,

是法律尤其是经济法的一项 }〔务
.

遗 赠 扶 养 协 议 初 探

刘南征 张佩 霖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 ,

已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

并决定 自

通9 8 5年 10 月 l 日起施行
。

建国姗五年来第一个新中国的继承法诞生 了
,

这对 于从事继承法的

科研
、

教学和实践的同志来说
,

是一个喜讯
。

正如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王汉斌主任所指出和人大常委委员们讨论时所说的那样
,

这个继承法草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的特色
,

体现 了有利于更好地赡养

老人的精神
。

王汉斌主任在继承法的草案说明中指出
: “

在民间
,

特别是农村
,

有的老人 与扶养人签

订遗赠扶养协议
,

规定扶养人承担扶养老人的义务
,

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

有些地方缺乏劳动

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公民与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
`

五保
’
协议

,

规定集体所有 制组织

承担供养
`

五保户
’
生养死葬的义务

, `

五保户
’
死亡后

,

遗产归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

实践

证明
,

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出发
,

采取这些办法
,

有利于对老人的照顾
、

扶养
,

对老人安度

晚年很有好处
。

草案将这些好的做法
,

用法律形式加以 肯定
。 ”

这种遗蹭扶养协议
,

在建国份多年来的立法和司法文件 中
,

可以说是第一次被提 出
,

是

一个新生事物
,

值得对它作进 一步的调查研究和总结探索
。

(一 )

在苏联早期的民法中
,

曾经有过类似我们这种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合同
。

直至 1 9阴年的

最亩l的苏从民法典
,

仍然有类似的规定
,

如有
“
以终身扶养卖主为条件的住 宅 买 实

几 ’

的 规

定
。

匈牙利民法典也有
“
扶养合同

”
和

“
继承合同

”
的规定

.



但过去在我国的 1打判实践 中却一直未曾遇到过这类佑况
。

十年动乱之后
,

山于家庭关系

受到 的冲击及思想教育工作在这方而的削弱
,

后代不能 很好地赡 养老 人 的 现 象 成 了 引起

社会玉视的问题
; 再加 J : Jl’ 的乡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对老人扶 养问题 重 视 和 解 决 得 不 够

好
,

在这种情况下
,

遗赠扶养协议在农村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 了
。

据我们不久前 从 几 个 省

的几
一

f
一

个县的公 Iil :
部门调查 f 解

,

遗赠扶 养协议的公证已经成 f各地公证机关的
·

项显著的

业务
。

可见
,

遗赠扶养协议是国外 早有先例
,

而在因内则是适应当前现实生话 中扶养 老人的需

要而产生的
,

它有利于 “ 老有所养 ” ,

社会安定和促进 建设
。

尽芒我 }日已建立 r 各种劳动保险
、

手卜会救济和农村五保等社会主 义的优越制度
,

但八门
几

各种 原因
,

社会 卜仍然有
·

岭孤寡的老人
,

或者缺少经济来源
,

或者乏 人照料 , }二话
。

遗错扶

养 协议
,

就使他们增多 了一种机 会
,

去选择 ’ J 自己感情关系较好
、

意气相投的人
,

建立起 一

种新的扶 养关系
,

使他们在经济和生活 [ 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和更合意的照顾
,

使辛勤劳动 了

一生 的老人能安度晚年
,

这 对社会安定和诞迸 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都是 显然有利的
。

因此
,

在继承法 中是应 当加以保护
、

加以调整的
。

(二 )

遗赠扶 养协议是 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呢 ?

它是 种平等
、

有偿和互利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

这种 协议的 主体
,

在一般情况 下
,

一方是有 一定的房屋
” 、

J

产
,

但 “
缺乏劳动能力

”
或

“
缺乏生活来源的公 民

”

— 老人
,

另 方则是有扶 养能力的公民或集体组织
。

这种协议的内容— 权利
、

义务—
_

卜要是被扶养人一 方立 下遗言
,

将 其所有的房尾等

私有财产指定在死后转归对方所有 (相 当 于遗赠 )
,

而对方则承担对被扶养人的生养
、

死葬

的义务
。

有人曾认为遗赠扶养协议是遗嘱性质的
。

有的 当事人也确实曾以遗嘱的形式要求公证
。

我们认为
,

这不是遗嘱而是
一

种
“
协议

” ,

一种
“ 合同

”
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

实质
_

:1是一

种有偿的扶养关系
。

遗嘱则是 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

它只要有 立遗嘱人一方的意思表示
,

便
.

J

以产生法律效力— 在法律上生效
。

它的是否有效是 不以继承人是否接受继承为转移怂 即

使继承人拒绝接受继承
,

遗嘱仍然是有效的
。

遗赠也是这样
,

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

少的法

律 效力也是不以遗赠受领人是 否接受遗赠 为转移 的
。

遗赠扶 养协议则不然
,

它是 一种遗赠 ’歹扶养相 结合的
“ 协议 ” ,

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
。

仅有遗赠人一方的意思表示
,

是不能产 11
:

法律效力的
,

必须有受赠人一方的接受遗赠和承担

终生扶养遗赠 人的义务
,

协议方能 成立生效
。

遗嘱一般只给 予对方继承遗产或受领遗赠 的权利
,

而不强使对方承担任何财 产 性 的 义

务
,

乃是 一种无偿的单务的法律行为
。

而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扶养人
,

则在取得受领遗赠财产

的同时还必须承担扶养遗赠 人终生的义务
。

所以
,

遗赠扶养协议
,

乃是一种有偿的双务的法

律行为
。

遗嘱继承人或遗赠受领人
,

有权接受继承或遗赠
,

也有权放弃继承或遗赠
;
遗赠扶

养协议中的扶养人则无此种权利
,

因为协议的订立已经表明了遗赠 的自愿受领和 义 务 的 承

担
,

自然 也就 不会有什么接受和放弃的权利 了
。

遗嘱虽然在立遗嘱人生前就有效
,

但却只能在遗嘱人死后方能执行
。

遗蹭扶养协议则除



遗赠部分也要在死后执行外
,

扶养部分却是只能在遗赠人活着的时候执行的
。

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
,

所以
,

遗嘱人 立下遗嘱之后
,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加以改变或废

除
。

遗赠扶养协议则是双方法律行为
,

故而一旦协议成立生效
,

便具有 了强制性
,

任何一方

都无权单方面改变或废除
:

遗赠人无权不赠
,

无权将遗产另行 处分
,

分给第三人
,
受姗 人也

不能半途 不扶养遗赠人
。

任何一方违约
,

对方便有请求强制履约的权利
。

经过公证的遗赠扶

养 协议
,

如果 它的真实性和合法 性没有问题
,

应该具有 直接 要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
。

当然
,

这种协议既然是 自愿达成而订立的
,

应该 也是可以自愿解除的
。

但是
,

如 果遗赠

人无正 当理 由而要求解除 的
,

他就应当补偿对方已经支出的扶 养费用并对生活照料酌予一定

的报酬
。

若是遗赠人除将来的
“
遗产

”
外别无其他经济来源可资 补偿对方的费用 和 给 付 报

酬
,

则应从 “ 现有的财产
”

中酌予折抵
。

相反
,

如 果受遗赠的扶养人无正当理由而要求解除

的
,

他就应当丧失请求补偿已支出的费用和给付报酬如权利
。

如 果由于遗赠 人 一方的过错
,

致使双方关系恶化
,

无法继续保持扶 养关系的
,

遗赠人一

方应补偿对方的费用并给付报酬
; 反之

,

如 果是由于扶养人一方的过错而造成关系恶化
,

无

法继续保 持扶 养关系的
,

则扶养人丧失请求补偿支出的费用和给付报酬之权
。

如 果双方都有

过错 ( 混合过错 ) 致使 协议无法继续履 行
,

那就可以酌情补偿 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

最后
,

遗嘱的目的只是 处分个人的私有财产
,

指定将遗 产在自己去 世之后转移给所希望

给予的人
; 而遗赠扶养协议的目的

,

在遗赠人乃是为 了换取生前受人扶养的权利
,

在扶 养人

则是为了扶助他 人和取得遗产
。

很明显
,

二者在 目的上也是极不相同的
。

(三 )

遗赠扶养协议一般都是在孤老无依的 人和他们的亲戚
、

近邻或好友之间 订 立 的
,

一 方

( 遗蹭人 ) 是无有经济来源或缺乏生活照料的老人
,

另方 (扶 养人 ) 则是与老人感情较好的

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亲
、

友
、

邻
。

这里之所以要强调
“ 法定继承人以外的

”
人

,

是因为若是老人的法定继承人
,

则一般法

律本已规定 了他们对 老人的赡养义务和继承遗产的权利
,

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再去另订什么遗

赠扶养协 议了
。

;
一 _ ’ 一

_

:

遗赠扶养协议也与收养关系不同
。

在收养关系中
,

收养的一方虽然 也可以是孤 老无依的

人
,

但被收养的 一方却一般只限于未成年人
,

收养成年人则是个别的特殊例外
。

遗赠扶养协

议的对方— 扶养人
,

则必须是成年人
,

未成年人则既无订立协议的资格
,

也谈不上承担扶

养老人的义务
。

遗赠扶养协议与收养关系更重要的不同
,

还在于收养关系建立起来的主要是新的人身关

系— 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
,

它还要改变原有的人身关系— 消除 了被收养人与生父母的

权利义务关 系
,

将来养子女只有赡养新的养父母的义务
,

而免除 了赡养生父母的义务
。

遗赠

扶养协议则不产生新的人身关系也不改变任何原有的人身关系
,

抉养人与其生父母之间扶养

关系是依然如故的
。

比如
,

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事例
:

某青年夫妇经常照料一位孤寡老太的生活
,

为使老 人

更好地享受家庭的乐趣
,

欢度晚 年
,

他们到公证 处要求成立收养关系
。

当公证处了解到他们

还有亲生 父母时
,

就向他们说明 了如建立收养关系就必须消除 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的

祛理
,

并建议他们双方办理一个遗赠扶养协议
,

结果是三方满意
,

公证而去
。

这既 证明了区



分收养关系与遗赠扶养 协 i义的垂要性
,

也证明 了遗赠扶养协 议确乎有它独特的优 越 性 和 必

要性
。

那么
,

不是老人而是其他病残者
,

难以独立生活而需人扶助照料 的
,

是否 也可以订立此

类协议呢 ? 我们以为如 果确有此需要和双方 自愿
,

应该也是 可以据此类推 予以允 许的
。

最后
,

在公证实践 中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

老人与其子女等法定继承人订立遗赠扶养协

议
,

协议约定儿个子女中的某一人承担全部赡养老人的义务
,

将来继承 老人的全部遗产
,

其

他 子女或法定继承人也签名表示同意
。

这种协 议
,

有的公证 处也给予 了公证
。

比如
,

河南某

县有一老太
,

丈夫去 世较 早
,

有四个 户女
,

他们之八Jl 经常为赡养老人的问题发生争吵
,

互相

推托
,

有 的根 本不管老 人的生活
。

老人为使 自己安度晚 年
,

提出谁赡养她就 由谁继承她遗下

的房产
。

经
一

与子女们协商
,

一致 同意由小儿子
`

人负责 老人的生活
,

养 老送终
,

并继承全部

遗产
,

其他
一

子女均不再管老人的赡养问题
。

该协 议经公证 外办理 了公证
。

我们 认为
,

这样的 协议是不太合法的
,

公证 处不该予以公证
。

因为
一

子女本来就有赡养父

母的义务
, 一般法定继承人也都有扶养被继承人的义务

; 而 且尽这样的赡养
、

扶养 义务
,

都

是无偿的
,

这是婚姻法和有关继承的各种法律文件所明文规定 了的
。

子女完全不能因为自己

尽 了赡养父 母的义务而获得要求 父母给 :.f 财产性报偿的权利
; 父母仍然有 处分其遗产的充分

自山的权利
。

即使尽 了赡养义务
,

父母也仍有权将遗产遗赠给国家
、

集体或其他第三人 ( 只

要 予女不是缺乏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人 )
。

如 果允许父母 与子女之间订 众遗赠扶养协议
,

这就等 卜是要川法律的形式去使子女在对父母尽 r 赡养义务之后获得请求 财产性 报 偿 的 权

利
,

并且剥夺 厂父母自由处分其遗产的法定权利
,

显然这是 与婚姻法等国家的贡要法律
、

法

令相抵触的
,

是不合法的
。

同时
,

这样的协议还把赡养父母的义务完全规定为某一个子女所承担
,

而免除 了其他子

女的赡养义务
,

这显然也是违法的
。

因为婚姻法所规定的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是 强 制 性

的
,

任何组织或个人
、

任何约定或协议
,

都无权免除这种义务
,

甚至父母本人也无权免除子

女的赡养义务 ( 父母可以在事实 上不要某个 子女赡养
,

而不能在法律上去免除这种义务
; 即

使父毋
_

尔下字据放弃 要求赡养的权利
,

这在法律 上也是不能有 效的 )
。

兄弟姐妹之间也只能

经 协商 致
,

在事 实上由某
·

个人去赡养父母
,

而不能订立什么法律性的协议
,

去规定将赡

养义务归 于某
一

个人而免除其他 人的赡养义务
。

就是说
,

不管兄弟姐妹之间达成何种协 议
,

父 母仍然有向所有的子女要求赡养的权利
,

也仍然有 处分他们的遗产的全部 自由
。

那么
,

遇到这种情况公证 处该怎么办呢 ? 我们认为
,

也不必简单地拒绝 公 证
,

推 出 了

事
,

而 可以建议当事人改为 立一遗嘱
,

将遗产给予承担赔养义务的那个子女
,

并
二

予以公证
。

至 于子女对父母的赡 养义务则婚姻法已有规定
,

不必再在公证的遗嘱 中写明
。

只要我们能耐

心说清道理
,

相信 当事人 也是可以满意而回的
。

(四 )

这种遗赠扶养协议
,

还较为妥善地解决 了一个长期在
“ 五保户

”
遗产继承上的争论

。

从五 十年代以来
,

在五保户遗产继承问题上
,

曾有过 两种不同的意见
:

第一 种 意 见 认

五保户遗产有遗嘱的应按遗嘱 处理
,

无遗嘱的原则上归所在的集体
。

第二种 意 见 则 认

五保户的遗产原则上应归所在集体
,

亲邻曾对之有过 一定帮助的可以适当照顾
。

前者的理由是
,

享受五保是宪法
、

劳动法所赋予公民的社会保障权 利
,

是社会士义制度

为为



优越性的体现
,

这和国家职工退休后享受退休
,

眨资的性质是一样的
。

既然国家职工领取了退

休工资仍然可以立遗嘱
,

那么主要是农 民的五保户享受了五保之后
,

也应有权立邀嘱 处分其

遗产
;
否 则就是厚工而薄农

,

工农不平等 了
。

·

后者的理由则是
,

工农差别乃是客观存在
,

历史所遗留
,

一时难以消灭
。

比如工人有退

休工资
,

农民就没有
。

因为退休工资是国家发给的
,

不涉及具体所在单位的利害
,

而五保 费

用则不是由国家而是由所在集体组织负担的
,

如 果五保户的遗产 由遗嘱继承人继承
,

而五保

责任由所在集体组织承担
,

这就必然将影响该集体的五保积极性
,

最终对五保户本人不利
。

而且真正要做到工农完全一样
,

那就该是
:

五保户的遗产有遗嘱的按遗嘱 处理
,

无遗吸动勺按

法定继承 (五保户往往还有出嫁在外村
、

外地的女儿
,

是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
。

可是真要

这样
,

集体就只有迸行五保的义务
,

墓 本上无有继承获得遗产的权利
,

那就更要严重影响 其

五保积极性 了
。

而这
,

就是主张
“ 工农平等

”
的前者 也是不敢提的

。

可见
,

脱离了历史形成

的现实条件的客观差别而主观地侈谈
“ 平等

” ,

是完全不符合实际需要的
。

这两种意见
一

长期对峙
,

’

司法实践 则时而采用前者
,

!l寸而又采用后者
。

现在好 了
,

继承法

采用了五保户与一般公民完全一样的原则
:

他们可以用遗嘱 处理其遗产
,

无遗嘱的按法定继

承 , 也可以与集体组织订立遗赠扶养协议
。

这样就妥善地解决 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争论
,

不偏

不倚
,

充分尊重 了各方的意愿
,

各方都能接受
,

对五保户本人也有利 , 只剩下对那种只想要

遗产不愿尽扶养义务的人不利 了
,

而这却是 好事
。

(五 )

最后附带说一下名称的问题
。

有人说
, “ L!

“
遗赠

”
不太好

,

因为遗嘱贻予是可以 l白遗嘱人任意改变或取消的
。

几实
,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

我们的全称是
“
遗赠扶养协议

” ,

而不是
“

遗赠
” 。

既是
“
协 i义

” ,

自然不能单方改变或取消
,

不能片面强调前而有了
“
遗赠

”
字样

,

就 可任意单方改变
。

也有人说
, “

遗赠
” 是无偿的

,

既然要对方承担扶养义务就不该叫
“

遗赠
” 。

这种说法

的毛病也是只片而扣住前而两个字
,

而不管后面的四个字一一
“ 扶养协议

” 。

还有人说
,

外国有叫
“
以终身扶养卖主为条件的住宅买卖合同

”

的
,

我们是否也可采用
。

我们觉得
“ 买卖

”
是等价有偿的商品交换

,

而遗赠扶养协议则主要是为有利于贼养老人的互

助互利的协议
,

也谈不上等价一
一

扶养费用无法预定
,

生洲狱料也难以计价
,

遗产 也不绝对

地一定只限于
“ 住宅

” ,

其他财物也是可以的
,

说成是
“ 买卖

” ,

在理论上不妥贴
,

在实践

上恐怕也难以为群众所接受
。

叫 “
扶养合同

” 或
“
继承合同

” 吧
,

一方面从字而着只反映 了扶养人单方 l瓜的义务或权

利
,

而不能反映被扶养人的权利或义务
; 另方而

,

传统习惯
,

大家都知道扶养和继承是以人

身关系为特点的
,

忽然成为商品交换似的
“ 合同 ” 了

,

很难 叫 人 望 文 会 意
,

便
二

J
几

接受
。

“
遗赠扶养协议

” ,

这个名称从它的产生和被立法所采用的过程来看
,

少卜不是哪位法学

家或立法者
,

从 书本上
、

外国搬来或者
“

闭 门造车
”

造 出来的
, `

仑是广大群众和从层法律
_

!几

作者们在实践中创造 出来的
。

立法者不过是选择 了实践 中已采川的多种提法 中最为合理
、

科

学的一种而已
。

这种名称也早已在实践中被自发地采用和推广了
。

达也是一种
“ 适者生存

”

和 “
优胜劣败

” 吧 ! 如无十分的必要
,

我们还是顺理成章的好
。

这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

意见可能是浅薄的
、

不正确的
。

巫待行家们不吝指正
。

,

1 0
.


